
 

逸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  
 

加拿大認可賭博輔導員證書課程﹝澳門﹞ 

目  的： 為學員提供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賭博輔導培訓，包括為澳門病態賭徒及其家人提供專 

 業輔導服務，以滿足本土日益增加的問題／病態賭徒的輔導需求。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6年8月3、4、5、10、11、12、17、18、19日(10:00AM ~ 5:00PM)及 8月25及26

日(10:00AM ~ 1:00PM) 

上課地點： 澳門 創新中學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中土大廈9樓) 

內容： 

 何謂賭博  受問題／病態賭徒困擾的家人情況（互累症） 

 本地博彩業發展歷史  動機式晤談法  

  

  

 認知行為治療 

 賭博行為的研究  焦點解決治療 

 中國文化與賭博的關係  復賭的預防及治療 

 從精神病角度了解問題／病態賭博的發展歷史  小組治療 

 美國心理學會心理異常診斷統計手冊（病態賭博）  評估及介入手法 

 臨床面談與評估  了解個人價值觀，探討輔導員／治療師的倫理及操守 

 從身理、心理及環境因素了解問題／病態賭博成因  負責任博彩之概念及措施 

 常見與問題／病態賭博合併出現的精神病  賭博輔導或相關機構的資源介紹 

 病態賭博及康復六步曲  

 *註：詳細培訓內容可能因應需要而作更改 

  

特色： 
由社會工作學課程教授、澳門賭博輔導教練擔任導師。 

完成課程後可符合申請加拿大註冊賭博輔導員(Certified Gambling Counselor, CGC)資格。 

 

導師： 來自香港/澳門之大學社會工作課程導師及賭博輔導員。 
 

費用： 澳門幣$6,000 (如使用「持續進修發展計劃」，請親臨創新中學辦理手續) 
 

申請資格： 社工、心理輔導員、或從事相關社會服務行業的人士(博企的管理者、行政人 

 員、前線員工等有志參與負責任博彩工作人士)，並具有專科或以上學位人士為優。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連同學費交至澳門創新中學的辦事處 

(地址： 澳門宋玉生廣場中土大廈9樓) 
 

截止報名日期： 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額滿即止。 
 

查詢： Tel:2821 0066 (陳漢華先生 /鄧倩愉小姐 ) / E-mail:info@yoc.org.mo   

 Tel:2875 5205 (創新中學 張先生) 
 

申請結果： 如課程取消，學費將全數退回，將在開學前一星期以電郵或電話通知。 

本中心保留一切權利。 
 

主辦/合辦機構： 「逸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及「創新中學」 

 

課程已納入「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逸安負責任博彩輔導中心  
 

參加者需知 

 

 本課程總課時為六十小時。 

 參加者出席率須達八成或以上及完成指定的功課，才可獲頒發證書； 

 參加者完成六十小時理論課程後，可以向「逸安社」申請 20 小時的實習機會，「逸安社」保留審

批權利。參加者亦可自行向其他相關機構申請實習，而該 20 小時的實習證明及證書，需要向實習

機構申請。 

 參加者完成 60 小時的課程，並願意參與「逸安社」所提供的 150 小時的義務工作，義務工作內容

包括：熱線輔導、網上外展、擔任培訓講座導師等，「逸安社」可優先考慮給予實習的機會，在擔

任義務工作期間，將安排個人督導。義務工作為非強制性，擔任義務工作時必須秉持社會工作倫

理原則1； 

 成功申請到「逸安社」實習的同學，必須在完成理論課程起計半年內完成實習，否則取消其實習，

而在「逸安社」所實習的時數(未夠 20 小時)亦同時被取消。 

 20 小時的實習必須提供直接服務，直接服務是指“社會工作者直接對當事人提供服務時使用的工

作方法稱為直接工作”，反之則為間接工作。直接服務又可細分為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

作。間接服務的層面較廣，包括社會工作行政、社會議題倡導、社會政策與立法遊說等。於實習

期間，以接觸服務對象為直接服務； 

 申請加拿大註冊賭博輔導員的資格，需要完成 60 小時的課程及 20 小時的實習(可由其他賭博輔導

機構提供)；此課程不包括向加拿大專業資格認可協會的手續及費用，學員須自行申請；能否成功

申請由該協會審批； 

 為保障各位導師所擁有的知識版權，所有課堂均嚴禁錄音或錄影； 

 上課當日，如天文台已發出八號或以上暴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當日課程將會全部取消，而補

課日期將另行公佈； 

 為供機構內部職員全面檢討課堂質素，工作人員會隨機抽樣進行拍攝、錄影或錄音； 

 在課堂所拍攝的相片，逸安社將有機會作為服務宣傳之用。 

 

                                                      
1
倫理原則順序表（Loewenberg and Dolgoff 所提出）： 

原則一－保護生命原則、原則二－差別平等原則、原則三－自由自主原則、原則四－最小傷害原則、原則五－生命品

質原則、原則六－隱私保密原則、原則七－真誠原則。 
 


